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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中正大學教育學院學生 

修習全英語課程獎勵申請表 

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

基本資料 

中文姓名  學號  

身分證字號  Email  

系所班別 學系／所          年級 

申請獎勵類別 

□ 學士班二年級當學年取得英語專業課程（專業必修及系專業選修科目，不
含語言相關課程）達 15學分（含）以上 

□ 學士班四年級修畢全校之英語專業課程（不含語言相關課程）達 32 學分
（含）以上 

□ 碩士班一年級當學年取得英語專業課程（全英語學制除外，不含語言相關
課程）達 12學分（含）以上 

□ 取得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達 12 學分（含）以上 

全英語課程修課資料清單  

(以下反灰文字為參考範例請刪除後填寫，可自行往下增列欄位，請依規定填寫符合獎勵

資格之全英授課課程) 

序號 修課期程 科目代碼及班別 
科目名稱  

(需註明中、英文課名) 
學分 必/選 

1. 
學年度/學

期 
    

2. /     

3. /     

請檢附下列資料並依順序排列於本申請表後（缺一不可）： 

□ 全英語授課證明（至教學組臨櫃填申請表申請） 

□ 畢業資格審查表（至教務系統「選課資料查詢」列印） 

□ 學生在學證明書（至「學籍資料登錄系統」列印） 

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 院長 

   

核定獎勵金額 
初審：________點，新台幣_______元 

複審：________點，新台幣_______元 

 


